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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推動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工作小組設置要點 

一、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本署），為加強推動及督導教

育部主管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以下簡稱學校）落實性別平等教

育工作，營造無性別歧視之環境，特設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性別平

等教育推動工作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並訂定本要點。  

二、 本小組之任務如下：  

(一) 擬訂與推動學校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政策及年度計畫。  

(二) 召開學校校園性別事件督導會議。  

(三) 防治校園性別事件，建置無性別歧視之教育環境。  

(四) 配合執行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各分組議決或交付應辦

理之事項，並推動學校性別平等教育課程、教學、評量與相

關問題之研究及發展。 

(五) 規劃及辦理性別平等教育人員之培訓。  

(六) 設置性別平等教育諮詢服務中心，提供學校推動性別平等教

育所需資源及相關諮詢服務。 

(七) 學校調查處理校園性別事件之諮詢及輔導。  

三、 本小組置委員九人至十七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本署署長兼

任，一人為副召集人，由召集人指定本署主管業務之副署長兼任，

其餘委員，由本署署長就下列人員聘（派）兼之：  

(一) 性別平等教育領域相關專家學者，其中至少一位為教育部性

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委員。  

(二) 學校代表。  

(三) 本署或相關機關代表。  

前項任一性別委員，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專家學者，

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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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小組委員任期為二年，期滿得續聘（派）兼之；其為本署或代

表機關出任者，應隨其本職調整。 

前項委員於任期中因故出缺時，本署署長得予補聘；補聘委

員之任期至原委員任期屆滿之日止。但出缺任期未滿三個月者，

不予補聘。  

依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四月十日修正生效之前點第一項規定

增聘（派）委員，其任期至原聘（派）委員任期屆滿之日止。 

五、 本小組置執行秘書一人，由本署學務校安組組長兼任；所需工作

人員，由召集人依工作性質，就本署相關單位人員派兼之。  

六、 本小組每三個月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由召

集人召集並擔任主席；召集人因故不能召集或擔任主席時，由副

召集人代理之。副召集人因故不能召集或擔任主席時，由召集人

指定委員代理之。 

本小組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但以本署或相關機關代表出任

之委員，因故不能親自出席時，得指派代表出席，並參與發言及

表決。 

本小組召開會議時，得視議題需要，邀請相關機關(構)、學

校人員列席。 

本小組開會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決議事項應經出席

委員過半數之同意。  

七、 直轄市、縣(市)政府得參照本要點訂定相關規定，推動其所主管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之性別平等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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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推動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性別平等教育工作小組運作參考模式及流程 

 工作小組成立大會 

103年初召開成立大會 

1發聘委員 

2確定執掌與年度總計畫 

3提案討論 

小組會議（每三個月召開一次） 

(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全體

委員會議前一個月內召開峻事) 

配合教育部

推動性別平

等教育工作 

 

推動性平政

策及年度計

畫 

（專家學者代表不得少於委員 1/3） 

至少 1位本部性平會委員 

秘書單位 

學務校安組 

教育部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決議事項 

列管事項 

直轄市、縣市政府及教育

部主管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校園性別事件督導會議 

每季定期召開 

性別平等教育諮詢服務中心 

推動課程教學諮詢服務中心學校 

校園性別事件諮詢服務中心學校 

（各中心置諮詢委員 9-13 人） 

各分組辦理事項： 

政策規劃組 

課程教學組 

社會推展組 

校園性別事件防治組 

召集人聯席會議 

全體委員會會議 

執行對象： 

逾期未結案 

師對生事件 

媒體事件 

監察院列管 

本部專案 

與會對象： 

各級地方教育

主管機關 
 

教育部主管高級

中等以下學校 
 

配合單位： 

學務校安組 

原民特教組 

人事室 

高中職組 

國中小組 

學前教育組 

實施方式： 

電話諮詢 

E-mail 諮詢 

書面諮詢 

召開會議 

辦理研習 

網路資源 

服務對象： 

教育部主管高級

中等以下學校 

教育部主管國立

學校附設中小學 

諮詢項目： 

學校性平會運

作、推動性平課

程教學 

評量與相關問

題、校園性別事

件調查處理、人

才庫、處遇及輔

導轉介 

中心學校： 

和美實校 

(課程教學) 

興大附農 

(校園性別事件) 


